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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确处理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的指导思想

1. 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内部管理者一般不会通过财务报

表来了解企业状况，提供财务报表的目的就是给外部使用者

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因此，财务报表的第一要求就是如实反映

经济行为信息，给决策者提供有用的信息。显然，把初始直接

费用计入长期应收款或者作为未实现融资收益的抵减项，虽

然结果上不变，却不能提供真实公允信息。

2. 防止管理层操纵利润。财务决策与会计反映经济行为

是不同的。内含报酬率是财务指标，作用在预先确定租赁内含

利率条件下测算租金，而不是在已知租金条件下测算租赁内

含利率，目的是帮助企业决策到底要不要投资，投资可供选择

租金范围。在未实现融资收益的摊销上过分强调使用内含报

酬率就会忽视实际利率的作用；同时在上文也说过，如果管理

层有意通过控制初始费用来调节内含报酬率，那使用内含报

酬率分摊收益就会有管理层操纵利润粉饰报表的嫌疑。

3. 履行受托责任。在受托责任制下，管理层受企业股东

委托管理企业，通过正确设置会计处理过程来反映管理层治

理企业的“能力与用心”水平。初始直接费用，是企业签订合同

时必然要发生的费用，可作为租赁收入的抵减项，但在现实中

也往往有部分费用是由企业管理不善而引起的不必要支出。

从体现管理层管理水平和有意识指导企业加强管理以及防止

企业利用不必要的费用操控利润来看，可以把直接费用分摊

（资本化）至管理费用中。

4. 符合一致性原则。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承

租方登记入账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应等于出租方登记入账的

“未实现融资收益”。

二、现行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处理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规定：对于承租方，初

始直接费用作为固定资产的成本；对于出租方，融资租赁初始

费用计入长期应收款，并在以后期间内摊销。这也就确立了融

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资本化的基础。

但实际中对于此项规定关于初始费用尤其是出租人的初

始费用在租赁开始日应如何进行资本化处理、如何分摊计算，

以及对分摊结果如何进行会计处理等问题分歧较大。

1. 第一种方法：计入应收融资款，作为长期应收款的入

账价值。这是我国现行会计准则规定的处理方法。在租赁开始

日，出租方根据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借记

“长期应收款”科目；最低收款额与租赁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

之差，贷记“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根据最低收款额的折现值

与未担保余值之和等于租赁固定资产公允价值与初始直接费

用之和，计算内含报酬率；以内含报酬率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

行分摊，并按比例对初始直接费用进行分摊，作为当期租赁收

入的抵减数。

例：2006年 12月 15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融资

租赁合同，租赁物为数控机床，租赁期为 2007年 1月 1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共 36个月，合同规定甲公司自租赁开始

日每隔 6个月于月末支付租金 45 000元，租赁结束时资产公

允价值 24 000元，甲公司有优先购买权，购买价 100元。该资

产的公允价值为 210 000元，乙公司（出租人）为签订该合同

发生初始直接费用 3 000元。则出租方的内含报酬率计算式

为：45 000伊（P/A，6，r）+100伊（P/F，6，r）=213 000，由插值法得

出 r=7.24%；则乙公司的未实现收益分配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一是内含报酬率计算与分摊口径不统

一。内含报酬率的计算是以 213 000元为基数的，但分摊的却

是 210 000元这个数字。计算分摊口径不统一，进而导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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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确立了融资租赁初始费用资本化处理的思想，但实际中对于会计准则规定

的具体处理方法却不尽如人意，本文试比较现行几种资本化处理方法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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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

2006.12.31

2007.6.30

2007.12.31

2008.6.30

2008.12.31

2009.6.30

2009.12.31

2009.12.31

合计

租金（2）

45 000

45 000

45 000

45 000

45 000

45 000

100

270 100

融资收入（3）
=期初（5）伊
7.24%

15 197.59

13 040.80

10 727.93

8 247.68

5 587.94

7 298.05

60 100.00

本金减少
（4）=（2）-
（3）

29 802.41

31 959.20

34 272.07

36 752.32

39 412.06

37 701.95

100.00

210 000.00

本金余额，期
末（5）=期初
（5）-（4）

210 000.00

180 197.59

148 238.39

113 966.33

77 214.01

37 801.95

1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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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资收入在最后一期突增到 7 298.05元，不符合融资收益

逐期递减的本质规律。二是长期应收款包括了初始直接费用

3 000元。“应收账款”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债权，是企

业作为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主张的一种诉求权。然而出租人

在支付了初始直接费用后，并无法向承租人、与承租人有

关的第三方、独立于承租人和出租人的第三方或其他任何

人明确主张这个债权。所以，从长期应收款的内涵看，初始直

接费用并不构成出租人的应收款项，不应该包含在“长期应收

款”中。三是管理层利用初始直接费用粉饰报表。如果初始

直接费用由企业确定，假设初始直接费用从 3 000元上升到

30 000元，则内含报酬率从 7.24%变为 3.48%。一方面给信息

使用者带来误解，另一方面也会给企业管理层利用初始直接

费用对各期收益按自己的“意愿”分配的机会。

2. 第二种方法：作为未实现融资收益的抵减项，冲减未实

现融资收益。会计处理如下：借：长期应收款 270 100；贷：银行

存款 3 000，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210 000，未实现融资收益

57 100（60 100-3 000）。

利用公式 45 000伊（P/A，6，r）+100伊（P/F，6，r）=213 000，

由插值法得出内含报酬率 r=7.24%，用 7.24%对未实现融资收

益 57 100元进行分配。

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租赁开始日确认的未实现融资收

益金额是考虑了初始费用的，因此最后一期确认的融资收入

不需要进行调整，符合融资收益平滑递减的规律，每期也无需

再对初始费用计算分摊，保证了内含报酬率计算基数的一致

性，解决了现行会计准则内含报酬率计算与分摊使用口径不

一致的问题。而且利率也是该项融资租赁资产的真实报酬率，

比较公允。

这种方法乍一看有理，但细心分析却发现：淤初始费用和

未实现融资收益是一项经济活动中的两个独立的事项，把它

们合并起来处理有违经济活动的实质，不符合会计处理“实质

重于形式”的原则。此种处理有掩盖经济活动某一事项的嫌

疑，容易让投资者误解为本次投资活动共实现 57 100元的未

确认收入，而管理层几乎未发生与进行与本次投资有关的初

始费用，这显然不符合经济活动的实质。于根据“权利与义务

对等的原则”，承租方登记入账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应等于出

租方登记入账的“未实现融资收益”。把初始费用作为未确认

融资收益的抵减项就会造成出租方为进行本次投资得到的收

益小于承租方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匹配，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

一致性与连贯性。以本题为例，承租人未确认融资费用是60 100

元，根据一致性与连贯性来说，把初始直接费用作为未确认融

资收入的抵减项（抵减之后是 57 100元）是不合适的。

3. 第三种方法：转入“融资租赁固定资产———初始直接

费用”科目。赞成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初始费用发生时，借：融

资租赁固定资产———初始直接费用 3 000；贷：银行存款 3 000；

在租赁日，借：长期应收款：270 100；贷：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213 000（210 000+3 000），未实现融资收益 571 000。

但是，此种方法无法反映固定资产的实际价值，使固定资

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公允价值；而且该方法实质上将初始费用

递减了未实现融资收益，只是用固定资产账户进行了过渡，与

观点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也不能反映真实的财务行为与公

允的财务信息。

4. 三种处理方法对比。上述三种方法的核心思想是：淤用

财务上的内含报酬率作为实际利率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分

配。于把初始费用作为租赁收入的抵减项。

不同点是，未实现融资收益分摊的基数（即融资收入合计

额）不同，持观点一的人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应为应收融资款

与固定资产公允价值之差（即例题中的 60 100元），但之后还

要对初始费用 3 000元再进行一次分摊；持观点二和观点三

的人认为应该在差额 60 100元的基础上直接减去初始费用，

作为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分摊（即例题中的 601000-3000=

57100元）之后不必再对初始费用进行分摊。这两种思想计算

的总收益是相同的，差别在于第一种思想下融资收益利润不

平滑但能反映经济活动实际；第二种方法下融资收益利润平

滑，但容易发生经济事项的“合并”，反映经济活动情况功能较

差。这是财务思想与会计思想处理上的矛盾之处，两者不可兼

得，不可调和。

三、融资租赁初始直接费用处理建议

1. 作为递延费用处理，分摊到各期管理费用。初始直接

费用单独资本化，列为一项没有实体的过渡性资产，作为递延

费用在各期分摊处理，并分摊到各期管理费用，而不再作为租

赁收入的抵减项，以评价管理层的管理水平。长期应收款等于

最低租赁收款额即本题中租金与优惠购买价之和 271 100元

（45 000伊6+100）；未实现融资收益由长期应收款与融资租赁

固定资产的差额 60 100元（270 100-210 000）决定。

会计分录为：借：长期应收款 270 100；贷：融资租赁固定

资产 210 000，未实现融资收益 60 100。借：递延费用 3 000；

贷：银行存款 3 000。在分摊第一期初始直接费用时：借：管理

费用 807.16；贷：递延费用 807.16。

2. 内含报酬率为管理层决策使用，不作为分摊未实现收

益的利率。笔者对此建议，以不包括初始费用计算的内含报酬

率作为分配率对未实现融资收益进行分配，具体计算为：最低

收款额与未担保余值的折现值等于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用

插值法计算出来的利率即为分摊利率。用此利率进行分配，最

后一期利润不需较大调整，这既能反映融资收益合理分配的

经济实质，又能保证利润分配的平滑合理性，不会出现最后一

期“畸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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